高仁乡关于2024年行政执法工作

情况的报告
本年度，我乡行政执法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在县法治办的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为我乡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现将高仁乡一年来行政执法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行政执法基本情况
2024年，我乡共计行政处罚0件、行政许可0件、行政强制0件、行政检查114次。主要涉及安全生产、市场监管、占用土地、违规建筑、采挖沙土、取用水资源等领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一）优化执法队伍。我乡始终严守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与资格管理制度，定期对持证人员进行严格审核，确保执法队伍的专业性与规范性。对于调离、退休等人员，及时注销其证件，共涉及3人。同时，积极组织12人参加行政执法证培训与考试，不断充实执法力量。目前，全乡已有 26 人持有行政执法证，占在编总人数的63.4%，为我乡的法治建设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强化人员培训。深入学习法律法规，坚持法治宣传和法治实践相结合。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学习，集中组织全体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开展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培训考试，不断提高法律素质。共参加平罗县习近平法治思想暨行政复议法与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专题培训班1次，开展全乡执法人员轮训1次，开展全体乡村干部学习《行政复议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8次。通过系列举措，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更加严谨规范、公正文明，成功避免执法不当导致的负面事件，有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推动全乡法治政府建设迈向新台阶。

三、严格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一)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高仁乡积极开展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事前、事中、事后公开机制。全面、及时、准确公开有关行政执法信息。在公示平台公开执法人员姓名、职务、执法证号等信息，公开行政执法人员资格。严格实施执法人员持证上岗、亮证执法工作要求，规范执法。

    (二)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规范执法文书制作，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记录并归档，实现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执法人员通过执法记录仪记录执法全过程，在调查取证时实行拍照取证或执法记录仪截屏取证。所有摄像资料都安排专人负责存储，保留执法记录，可随时调阅查看。

 (三)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高仁乡进一步明确专业人员，规范审核程序，认真组织实施，确保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落到实处。实行集体讨论制度，在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严格进行法制审核。2024年度无适用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案件。
四、行政执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2024年，我乡行政执法工作日趋规范化，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薄弱。还需进一步健全依法行政决策机制，严格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深入落实合法性审查工作；二是执法人员业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在法律法规的理解运用、执法程序的规范执行以及执法文书的制作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实践锻炼。三是执法装备配备不足。权限下放，经费未随事划转，相关工作配套，如行政执法车辆、执法服装、工作经费不能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效果。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在今后的行政执法工作中，我乡将持续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加强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认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的有关规定，对照《平罗县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2023-2025年）分工任务清单》相关要求，严格规范执法，提高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努力开创高仁乡行政执法工作新局面，为我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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